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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机构：高阳县统计局
业务电话：0312-6656993，监督电话：0312-6656682
县统计局有关科室制定年度执法和数据核查计划





分管副局长审核并提请局长审批





接到投诉、举报后立即检查





按上级有关部门要求和指示进行检查





执法检查小组按计划实施检查





向统计检查对象发出检查查询书，检查时人员应在2人以上，并出示相关证件





经局长批准，可登记保存相关原始记录及资料，必要时可进行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、复制。制作监督检查记录，经被检查人员确认无误后签字，检查人员要对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签字确认，并对检查作出初步处理意见





1.未发现统计违法行为的，制作《统计检查意见书》并送交被检查对象；


2.统计违法行为轻微的，向被检查对象下发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；


3.统计违法行为需要立案查处的，依照法定程序办理；


4.重大复杂案件要及时向上级主管领导汇报，要求执法检查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处理意见。





立案


对违法行为线索进行审查核实，决定是否立案





回避


执法人员与统计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性的，应当回避





执法监督检查


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应当主动向统计检查对象出示统计执法证，收集有关证据



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统计行政处罚决定，应当主动向统计检查对象出示统计执法证





案件审查


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，对执法人员提出的处理意见作出相应决定。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，集体讨论决定，并按规定报上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





统计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





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





听证


符合听证情形的，依法组织听证





告知


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，制作《统计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向处罚对象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罚对象依法享有的权利





决定


统计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，依法作出处罚决定，制作《统计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



送达


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








